失 感 情
瑪拉基書3:8-12
    我們是管家 — 管理好自己的時間、金錢、才幹。基督徒參與崇拜、敬拜、開始至結束均是敬拜、尊敬的心，因此不應遲到，敬拜乃是我們對神的奉獻 — 嘴唇、內心的供奉，當然不能輕忽金錢的奉獻。
奉獻意義與條件

    人犯罪後神為人設下救恩，神透過一些方法使人可以到神面前交往。正式記載是亞當兩個兒子，將不同物品帶到神面前獻給衪。
    該隱 — 獻上農作物

    亞伯 — 獻上牲畜

    但神悅納亞伯的奉獻，卻不歡喜該隱的奉獻。當中給我們的教導：—
i) 人的奉獻是屬於自己努力得來的：
神不會叫人將隨手可得之物獻上，一定要親手勞碌去作，真正屬於自己所擁有的才是寶貴。舊約所獻的一定是人們自己飼養的牛羊、牲畜與栽種的五穀，正如：大衛獻多時亞勞拿自願將田地放予王，但大衛拒絕仍願付上代價  『王對亞勞拿說：「不然。我必要按著價值向你買；我不肯用白得之物作燔祭獻給耶和華我的神。」大衛就用五十舍客勒銀子買了那禾場與牛。』撒下 24:24  
     今天我們所獻的是否我們認為寶貴。
ii) 人的行為重於他的供物 — 
神悅納亞伯的奉獻而不悅該隱的奉獻，問題不在於祭物乃因該隱的行為不好。
    神不是一位貪圖人供獻祭物給衪的神，與民間膜拜的菩薩不同，神看重乃是我們生命的質素，若我們犯罪、生活失見證，則不要再冀望可透過奉獻討回神的歡心。
    神看重我們個人的品格、行為過於我們的奉獻，「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」。金錢並不能代替認罪，但赦罪後有感恩則可奉獻，昔日子民常獻祭但卻缺乏真正敬拜神的心，而遭神責罰。『4以色列人哪，任你們往伯特利去犯罪，到吉甲加增罪過；每日早晨獻上你們的祭物，每三日奉上你們的十分之一。5 任你們獻有酵的感謝祭，把甘心祭宣傳報告給眾人，因為是你們所喜愛的。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』 摩 4:4-5  

iii) 我們要獻最好的： — 
『12你們卻褻瀆我的名，說：『耶和華的桌子是污穢的，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視的。』13 你們又說：『這些事何等煩瑣！』並嗤之以鼻。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。你們把搶奪的、瘸腿的、有病的拿來獻上為祭。我豈能從你們手中收納呢？這是耶和華說的。』 瑪 1:12-13   昔日要獻沒有殘疾、初生，最好的牲畜獻上，這表明對神的尊敬。
    今天我們可有將最好的奉獻予神？這奉獻不單是金錢，乃是整個人，例：最好的時間、精神、親近神。今天我們會否將剩餘的才奉獻給神。
    不少基督徒是將金錢用在生活的享受上，除去一切開支看可有剩餘再抽一部份出來奉獻，但對主絕不應如此，作基督徒的難題一書：「神的尺度不是計算捐款的貨幣價值，乃是計算所含的犧牲 — 不是所捐的數額，乃是所留的餘額，我們的奉獻若只把多餘的捐出去，而不影響我們生活的享受，那就根本不是基督徒的奉獻。」,或許我們較難接受但卻是真實。
奉獻的意義

① 愛心的回應

    神拯救我們罪惡、死亡，給予我們豐盛生命，我們該有感謝之心，同時我們所擁有的乃是神的祝福，我們便該有愛的回應。
    愛 — 是有具體的表現，不單用口講那麼簡單，若我們說愛神奉獻自己，但連最實際可以表現出來的也不能作，那麼又怎能說奉獻自己呢！
    加爾文哀嘆那時代的人說：「異邦人表明他們的迷信而對他們假神呈獻竟比基督徒表明他愛心，面對基督事工奉獻還多」
② 愛教會、愛人表現

   藉奉獻使教會的事工可以推展，(例：協助福音事工) 教會是家，我們是家中一份子，故應承擔責任。
③ 信心的經歷

    聖經清楚告之：「萬軍之耶和華說：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，使我家有糧，以此試試我，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，傾福與你們，甚至無處可容。」瑪3:10   事實我們從未見過一個奉獻給神的人會窮途末路、衣食不足。
    倘若我們的奉獻目的乃是要神祝福我們有更好的事業、職業等等，那便失去奉獻意義。然而我們沒有這份心志，反會得到更大的祝福。
奉獻的數額
    舊約強調十分一奉獻，子民必須遵守，是不可虧避的義務，但除此之外仍有感謝祭與捐獻，其實他們有兩個十份之一捐款，而另外有三年一次的額外捐款，故此十份一是最低、最低的標準。
    有人認為十份一奉獻不應再存在，在新約再沒有提及，而且在恩典之下故不需這樣奉獻，但事實不是取消，反是提升。我們豈可利用恩典把自己的奉獻減少至低於律法下的水平?
    有人認為保羅教導「捐得樂意是神喜悅」，那不是指奉獻乃是捐獻。當然奉獻若沒有愛，在屬靈的意義上便沒有意義，惟有基督的愛與恩典充滿我們才可以使自私的心變成不自私。初期教會肢體的奉獻給我們看到向神犧牲的奉獻是一種屬靈的享樂，不是一種必需盡力但又可以避免的討厭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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